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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SC (Hong Kong) Shipping Company Limited
中國船舶集團（香港）航運租賃有限公司

建議修訂組織章程細則及
建議採納第二次經修訂及經重列

組織章程細則

中國船舶集團（香港）航運租賃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
會」）宣佈，為進一步加強本公司的企業管治，以遵守香港適用法律及香港聯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尤其是上市規則附錄A1，經修訂
並自二零二五年二月十日起生效）的相關規定，董事會建議修訂本公司現時的
組織章程細則，以及作出若干內務修訂（「建議修訂」）。董事會亦建議採納綜合
建議修訂的本公司第二次經修訂及經重列組織章程細則，以取代及摒棄本公
司現時的組織章程細則。

建議修訂及建議採納本公司第二次經修訂及經重列組織章程細則須經本公司
股東於本公司應屆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通過特別決議案後，方可
作實。載有（其中包括）建議修訂的詳情及召開股東週年大會的通告的通函將
適時發送予本公司股東。

承董事會命
中國船舶集團（香港）航運租賃有限公司

主席
李洪濤

香港，二零二六年三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李洪濤先生及劉輝先生，非執行董事謝
衛忠先生及遲本斌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王德銀先生、盛慕嫻女士BBS, JP及
李洪積先生。


